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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樓巧取豪奪 逼政府出手

業界憂被捉字蝨入罪

■THE ICON 業主收樓時發現單位，由牆身到
地板無一完好，投訴貨不對辦。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梁悅琴）對於立
法規管一手樓銷售工
作的督導委員會建議
規管所有一手住宅樓
花，若有嚴重誤導，
公司董事及管理層會
刑事化。業界表示，
贊成有誤導時作出譴
責，但要坐監似乎太
嚴重，並擔心被一些
有心人以「捉字蝨」
入罪，故冀政府亦應
對相關罰則或規管定
義作出清晰界定。

存心欺騙應受罰
長實地產董事黃思

聰表示，長實一向於
賣樓過程中都是講事
實，令賣樓銷售透明
度增高。英皇集團執
行董事張炳強指出，
若是存心欺騙，應該
受罰。

2吋海景算不算海景
泛海執行董事關堡

林表示，若有誤導受
譴責，絕對贊成，亦
同意要向市場發放清

晰及正確資訊，但要坐監似乎太嚴重。他指出，
政府應對部分定義作出清晰界定，由於所有產品
於推廣時都一定會標榜其好處，部分字眼可能於
不同人會有不同理解。若因此亦成為誤導便會引
起不公平，如部分單位有2吋海景，可視為有海
景，但不可稱為有全海景。

關堡林又謂，政府若真的要做到公平公正，不
應該只針對發展商，即使是二手樓業主於賣樓發
放資訊時亦應要作出規管。

香港文匯報訊 存心欺騙固然

有罪，發展商日後在新樓銷售

時，「極速售罄」、「一鋪清袋」

等催谷銷情的用語，或會大為減

少使用。消息指，政府將立法進

一步收緊一手樓的銷售規管，若

有嚴重誤導或虛假陳述銷售，相

關公司的董事及管理層須負刑

責，最高將判監7年。相關建議

料下月提交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考

慮，再以白紙草案

方式，諮詢公眾。

港府近年規管一手樓銷售措施
08年10月 政府將實用面積定義及價單格式納入

「預售樓花同意書方案」規管範圍，
地產建設商會亦修定指引，定明樓書
要準確披露的內容。

09年6月 地建會修訂價單公布的格式及內容。

09年10月 地建會對樓書的內容和宣傳品格式作
規限。

09年11月 政府3招規管樓花銷售，包括簽臨約
後5工作日內公布成交資料，價單內
須列實用面積呎價，樓層編號須見於
明顯地方。

10年4月 房屋局與地產建設商會商討增3措施
規管樓花銷售，包括廣告要有樓盤真
實地址、示範單位要像真及設交樓標
準示範單位，以及公布發展商高層買
樓的相連交易資料等。

10年4月 政府推出9招12式，一手賣樓最少7日
前要派樓書及3日前要派價單等。

10年7月 發展商於售出一手單位後的5天內，
需公布成交資料及預期完成交易的日
子。

10年8月 一手買賣交易取消後發展商要5天內
公布資料。

10年8月 政府再出措施，禁止一手樓花摩貨，
取消樓花交易沒收訂金由5%提高至
10%等。

11年4月 實施新的發水限制，限新盤的發水比
例在10%以內。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買樓動輒要數百萬元以至逾千萬
元，但近年不少市民除發覺自己的工

資越來越追不上樓價外，買來的單位還愈來愈「縮
水」，甚至「貨不對辦」，小市民對發展商的種種巧取
豪奪，早已「谷到爆」。再加上，近年部分新盤銷售手
法受到買家及小市民的質疑，引起社會關注，促使政
府近年針對一手盤銷售作出連番規管。

西半山天匯屢現天價成交後大規模撻訂、尖沙咀名
鑄高層內部認購事件引發不少社會質疑。今年初港島
西半山干德道豪宅「The Icon」亦有小業主投訴收樓發
現「貨不對辦」，令立法規管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督導委
員會亦同意將「舊契樓花」一併納入一手樓銷售的規
管範圍。

開售前7日須公布價單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去年4月政府已推出9招12式以

規管一手樓銷售及示範單位規格，包括發展商銷售樓
花及一手現樓，都需要遵守地產建設商會的售樓指
引；發展商在銷售現樓時，需要在樓盤內提供實地單
位供公眾參觀；單位成交後，發展商需在5日內公布，

並需同時披露涉及發展商高層及直系親屬的交易；示
範單位需要符合一系列規格要求，包括必須提供至少
一個間格、裝修用料以及附送的設備上，完全和交樓
標準一致的示範單位（俗稱清水房）。

首張價單必須要包括更多單位，小型發展項目（規
模100伙以下）需要提供最少30伙，或可供出售單位
30%，兩者以高者為準；大型發展項目（規模100伙以
上）最少提供50個單位，或可供出售單位50%，兩者
以較高為準；將當前開售前24小時提供樓書的要求，
提早至在開售前7日提供；發展商在出售任何數目的單
位給任何人士時，必須在3日前公布有關價單；樓盤宣
傳物品需清晰提供有關樓盤坐落的地點和地址的資
料；發展商網頁需同步公布樓書和所有價單。

市建局推八招遏炒風
其後市建局亦為新盤推出新八招遏炒風，包括合作

發展商不可內部認購單位，只可公開發售；合作發展
商挑選首批單位，必須經市建局同意；單位不可售予
協助推售該樓盤的物業代理行及中介人，包括參與銷
售該樓盤的工作人員；首批單位只可售予個人名義買

家，嚴禁公司名義買家購買；每個住宅項目內，公司
名義買家購入的單位數目，不可多於總數10%；任何
買家不可於同一住宅項目購買多於2個單位；合作發展
商及其控股公司的任何董事局成員、經理級或以上高
層職員及港交所主板上巿規則說明的相關人士，購買
單位前須書面申報，並公布有關單位由合作發展商的
關連人士購入；售樓期間合作發展商須在其網頁發放
及在售樓處張貼價單、已成交及關連人士買賣資訊。

除監管發展商外，為免再出現以往地產代理墊支代
客入票等變相鼓勵供款能力不足人士「上車」，地產代
理監管局亦於去年5月推出新指引，包括嚴禁代理與發
展商合作預先向準買家「收票」，亦嚴禁代理先替買家
支付訂金等行為。

上周地產代理監管局再發出一份新執業通告，於今
年10月起要求代理收集個人資料前須提供一份聲明，
直接促銷時必須告知客戶可拒絕服務。代理若違反指
引，最高罰則為吊銷牌照，為免代理行將責任推卸給
前線從業員，地監局實行「連坐法」，除前線從業員
外，管理層、代理行公司亦會被追究，最高懲罰是吊
銷牌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督導委員會，
下月將會向運輸及房屋局提交有關

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的建議，當中包括，
將發放虛假陳述及誤導買家列為刑事罪
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監7年，發展商的
董事和高層管理人員都可能要負上刑事責
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梁
志堅表示，規管一手賣樓對地產行業影響
深遠，地建商會不反對政府立法，並指商
會將跟足政府要求，但希望政府明確界定
誤導或虛假資料定義。有業界則指，最高
刑罰要坐監似乎太嚴重。（地產建設商會

及業界意見詳見另稿）

西半山樓盤天匯以天價成交，但最後
大部分買家「撻訂」；政府去年開徵額
外印花稅，宣布當天有發展商高層在網
誌發表被指誤導的言論；連串事件引起
公眾關注發展商銷售一手樓時所發布的
資訊是否正確。政府於去年10月成立督
導委員會專責研究，期望透過提高透明
度去穩定樓市。

價單需以實用面積計
有消息指，經過1年研究，督導委員會

將於下月將會向運輸及房屋局，提交有
關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的建議。身兼督

導委員會成員的立法會議員李永達透
露，建議包括銷售新盤時，若發展商管
理層或銷售人員，涉及發放虛假陳述，
意圖混亂巿場刺激銷情，都要負上刑
責，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監7年，而規管期
由預售樓花至樓盤落成後；另外還包
括，價目表需以實用面積計算；發展商
亦應在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後一個工作天
內披露交易資料；禁止發展商於新盤開
售前預先向準買家「收票」，發展商日後
須指定地產代理公司協助銷售樓盤，杜
絕代理胡亂發放資訊的機會等。

施政報告將討論樓價
李永達促請當局於下月提交白紙草

案，明年1月向立法會提交藍紙草案，以
便趕及在本立法年度通過法例及生效，
2013年設立執法機構後正式實施。他認
為，對存心瞞騙的發展商，判處最高刑
罰監禁7年，可起到阻嚇作用。

另外，彭博通訊社報道，正在美國訪
問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談及樓市及聯繫
匯率時，預期本港樓市「軟 陸」，並透
露行政長官曾蔭權下月公布的施政報

告，或將討論樓價問題。他並指出，在
政府推出打擊樓房炒賣的措施後，現時
樓市交投已下跌，樓價開始出現向下趨
勢。

進一步規管一手樓銷售建議
•銷售新盤時，若發展商管理層或銷售人員，涉及發放虛假陳述，意圖混亂巿場

刺激銷情，都要負上刑責，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監7年

•價目表須以實用面積計算

•發展商應在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後一個工作天內披露交易資料

•禁止發展商於新盤開售前預先向準買家「收票」

•發展商日後須指定地產代理公司協助銷售樓盤，杜絕代理胡亂發放資訊

■落實時間表

•計劃10月提交白紙草案，明年1月向立法會提交藍紙草案，以便趕及在本立法年

度通過法例及生效

•2013年設立執法機構後正式實施

地建商會指有發展商踩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政府準備立法規管一
手賣樓，發展商首當其衝，代表絕大部分發展商的香
港地產建設商會（下稱商會）昨罕有地召開記者會，
執行委員會主席梁志堅表示，政府應明確界定誤導買

家或虛假資料定義，規管亦不宜過緊以致影響賣樓
等；但若政府最終決定立法，商會將配合。對於外界
指違規最高刑罰為判監，商會未正面回應，但承認有
違規將面對刑責等。

梁志堅說，規管一手賣樓對整個地產行業均影響深
遠，但商會將跟足政府要求，亦同意立例規管違規行
為。又指過去多次會議討論上，已提到大部分賣樓的
灰色地帶，相信日後規管後發展商不會再行險 。同
時，商會亦希望政府不要立法過嚴，以致發展商生意
難做。

刑責未必會波及管理層
按照新規，若發展商誤導買家或發放虛假資料將列

為刑事罪行，最高監禁7年，發展商的董事、主席、管
理層及銷售人員都有可能負上刑事責任。梁志堅稱，
由於白紙草案未公布，無法回應罰則內容，但就承認
將來一手銷售違規的話，將會有懲罰，可能涉及監禁
或罰款等。

不過，他相信刑責未必會波及管理層，除非有證據
顯示下屬的行為由高層所允許，才會一併受罰。他又
坦言，過往商會對於違規會員只可發警告信及點名批

評，未必有阻嚇作用。政府提出多個條例與督導委員
會研究，包括證監會、廉政公署及商品說明條例，商
會認為商品說明條例較合適，但由於條例始終沒有針
對地產行業性質，不排除參考其他條例意見。

禁預先「收票」影響經紀
對於外界指，督導委員會建議禁止發展商於新盤開

售前預先向準買家「收票」，梁志堅認為，發展商可沿
用舊時代的排隊揀樓方式，不透過代理賣樓，有關措
施反而對地產經紀的影響更大，地產代理監管局要先
了解考慮代理的反應。他補充，未來規管一手樓時，
除新盤樓花外，不受預約樓花同意書規管的一手樓
宇，如舊樓契重建物業等，亦將受到規管。

談到樓市前景，梁志堅指本港地少人多，因此對樓
市長遠仍有信心，何時回升要視乎政府的土地政策；
當樓市氣氛遇冷時就是入市時間，但強調市民買樓要
量力而為。

他於記者會後特別重申，商會將以更開放及具透明
度的態度面對傳媒，希望提高業界形象，一反早前神
秘作風。業內人士相信，這是為近期社會仇恨地產商
的情況「降溫」。

■政府擬立法收緊銷售一手樓，若誤導買家，最高判監7年。 資料圖片

■梁志堅冀政府明確界定誤導或虛假資料的定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關堡林表示，若要坐
監似乎太嚴重。

■張炳強指出，若是存
心欺騙，應該受罰。

■黃思聰表示，長實於
賣樓過程中是講事實。

紓解民怨


